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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2020 年 5 月，某市委巡察组发现某局 20 万元公款去向

存疑，遂将该线索转市纪委监委予以核实。经调阅会计凭证，

该局某处长甲经手报销上述 20 万元，且发票来历存疑。6 月，

市纪委监委通知甲前来了解情况。甲因出差，2 天后按要求

来到市纪委监委。谈话过程中，甲采取撒谎、拖延等手段不

配合核查工作，否认存在违纪违法问题，当天被市纪委监委

立案并被采取留置措施。经多次思想教育及出示部分证据，

甲在数天后主动交代使用虚假发票贪污共计 60万元的问题。

此外，甲还主动交代收受了某民营企业主 A 给予的 20 万元

贿赂，其还从 A 处得知分管副局长乙也收受了 A 的贿赂，但

金额不知。

乙察觉自己受贿事实可能败露，主动到市纪委监委说明

问题，但只交代收受了另一民营企业主 B30万元贿赂的问题。

市纪委监委当天对其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留置期间，在办

案人员向 A 核实前，乙又主动交代了收受 A40 万元贿赂的问

题。后经核实，乙利用职权为 A 谋利，其情妇丙还收受 A 价

值 35 万元的汽车一辆，乙知情。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甲乙是否具备自首情节，存在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和乙均不具备自首情节。市纪委监

委已开始对案件初核，甲是被通知来接受核查，不属于自动

投案，更不是自首。乙虽是自动投案，但投案时未如实交代

全部问题，是被留置后才交代主要问题。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和乙均具备自首情节。甲和乙都是

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接受调查，市纪委监委仅掌握两人问题

的部分线索，未确切掌握犯罪事实，甲乙经思想教育，在短

时间内都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问题，符合职务犯罪被调查人

心理变化的规律。

第三种意见认为：甲全盘否认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是在

被立案并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才交代问题的，没有自动投案的

意图和行为；在没有自动投案的前提下，其交代的贪污问题

不具备自首情节；但其交代的受贿问题可以以自首论。乙是

自动投案，结合其交代问题的时间节点和数额情况，具备自

首情节。

【评析意见】

我国刑法以及 1998 年《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 年《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

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2009

年《意见》）、2010 年《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

的意见》（以下简称 2010 年《意见》）对自首制度进行了



规定，自首应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交代”两个要件。

此外，中央纪委办公厅 2019 年印发了《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投案规定》），

确立了“主动投案”制度。本案中，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

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自动投案的本质属性维度考虑

自动投案的本质是被调查人犯罪后，在人身自由的状态

下，自愿、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部门的控制之下，并进一步

接受法律的审查与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王春明盗窃案”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口头或电

话传唤后直接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认定为

自首”。《投案规定》第五条亦规定，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

者职务犯罪潜逃后又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主动投案。上述

规定，本质上都出于对行为人在人身处于自由状态时进行投

案的肯定。本案中，甲接到配合了解情况的通知后，其可能

作为证人，也可能作为被调查人，在清楚自己涉嫌犯罪的情

况下，其既可以选择到案，也可以选择拒绝前往或潜逃。举

重以明轻，不宜因为市纪委监委通知甲过来，就否定甲自动

投案的可能性。

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动投案应该是投案意图和投案行

为的结合，行为人到办案部门投案应该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

其目的是交代问题接受调查，而且到案后必须积极主动交代



自己涉嫌犯罪的问题，而不是怀着打探案情、试探办案机关

等侥幸心理和观望情绪，或者把自首停留在口头上，却无任

何配合办案部门的动作。

本案中，甲到市纪委监委后不配合调查工作，否认存在

违纪违法问题，反映其不具备归案的目的性和交代的主动性。

2009 年《意见》规定，自动投案应“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

《投案规定》第七条亦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对有关人员采取留

置措施后，有关人员主动交代问题的，不认定为主动投案。

甲在被立案并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才交代问题，已丧失自动投

案的条件。

二、从办案机关的线索掌握维度考虑

市纪委监委发现会计凭证中有虚假发票，甲既可能涉嫌

违规接待等违纪问题，亦可能不知道是虚假发票而报销，虽

然不一定得出甲贪污的结论，但此类线索往往具有指向犯罪

事实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中

认为，办案机关掌握此类线索，能够研判行为人可能涉嫌的

犯罪性质和类型，据此进行调查谈话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行

为人由此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属于此线索针对的事实，

不能认定为自首。对此，2009 年《意见》明确规定：“没有

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

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

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本案中，即使甲交代了 60 万元的贪污事实，远多于市

纪委监委掌握的 20 万元线索，但是在没有自动投案的情况

下，该事实和市纪委监委掌握线索所针对的事实属于同种罪

行，甲的贪污问题不具备自首情节，但可认定具有坦白情节。

三、从如实交代的时间数额维度考虑

自首的立法目的在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资源，鼓

励改过自新。被调查人交代部分犯罪事实后期待从轻处理，

该期待应获得一定满足，但不能长时间不如实交代全部犯罪

事实，否则就反映出被调查人避重就轻，缺乏认罪悔罪的诚

意，同时增加办案成本，影响办案效率，违背制度设置的初

衷。2010 年《意见》对行为人在自动投案后，如何认定“如

实交代”在时间限制和数额比例上均作出了规定。监察体制

改革以后，对于职务犯罪自动投案人如实交代的时限节点，

笔者认为，应在办案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同时，

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应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比如从犯罪

性质看应当为较严重的罪行，从罪数看应当超过半数，从数

额看应当超过 50%。

本案中，乙主动到市纪委监委投案，立即交代了 30 万

元受贿问题，能够体现乙愿意将自身置于组织控制之下，并

接受处理的主观意愿，是自动投案。在此前提下，其在市纪

委监委向 A 核实前，主动交代了 40 万元受贿事实，符合时

间限制要求；其受贿数额共计 105 万元，在市纪委监委核实



前主动交代 70 万元，符合数额比例要求。因此，乙具备自

首情节。

四、从特殊自首的组成要件维度考虑

刑法规定“以自首论”的立法本意，是立足有利于案件

调查的角度。2009 年《意见》规定，没有自动投案的，如实

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

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本案中，甲主动交代收受 A20 万元贿赂问题，该问题尚

未被市纪委监委掌握，且与市纪委监委原掌握的贪污罪不属

于同种罪行，可认定具备自首情节。

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既有前置的初核程序，又有贯穿始

终的思想教育工作，使被调查人的归案过程相对于普通的刑

事犯罪，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监察体制改革以后，

办案流程及方式更是发生了变化，在认定自首上容易存在一

定的争议。笔者建议，针对实践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对自首

认定中可能存在的疑难问题，可以进一步予以明确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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